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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期货经纪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通知 

 

证监会计字[2006]24号 

 

各期货经纪公司、相关会计师事务所： 

  2006年 2月，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要求自

2007年 1月 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同时鼓励其他企业执行。为了规范期货经纪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会计核算，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强化公司风险管理意识，促进

期货行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会决定从 2007年 1月 1日起在期货经纪公司范围内施行新

会计准则。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新会计准则施行计划 

  （一）2006年年度报告的编制 

  1．公司应按照现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期货经纪公司商品期货业务会计处理

暂行规定》（财会[2000]19号）的要求如实核算账务，按照《期货经纪公司年度报告参考

内容与格式》（证监会计字[2000]3号）、《关于对<期货经纪公司年度报告参考内容与格

式>做出部分调整的通知》（证监期货字[2002]9号）的要求编制 2006年年度报告。 

  2．公司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8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编制

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调节表，以反映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公司 2006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现金流量的影响。该调节表须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阅并发

表审阅意见后，报证监会会计部、期货部备案。 

  3．公司应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规定并结合自身业务情况，在 2006年年度报告的“管理

层报告”部分，分析和披露执行新会计准则后可能发生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其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二）2007年施行新会计准则的安排 

  1．为了使新会计准则施行工作高效、稳妥的进行，给予公司半年时间做好相关准备

工作，各公司可以推迟到 2007年 6月 30日前将会计核算系统等调整到位。在会计核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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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调整到位之前，各公司可以沿用现行的会计核算系统生成财务会计报表，但须针对新旧

会计准则的差异点，调整财务会计报表使之符合新会计准则的要求。 

  2．公司应按照新会计准则以及期货经纪公司年度报告编制的要求核算账务，编制

2007年年度报告。 

  二、新会计准则施行工作的几点注意事项 

  （一）公司应严格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要求，选用适当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建立、

健全确定公允价值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不得利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调节利润，也不得要

求相关中介机构出具虚假鉴证报告。 

  （二）公司应全面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各项规定，不得根据需要选择执行。公司应根据

新会计准则的有关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会计政策，做出恰当的会计估计，明

确区分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准则变化造成的影响，不得相互混淆，也不得利用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人为调节利润。 

  （三）公司应在金融工具初始确认时客观分析持有意图，合理划分各项金融工具，并

形成明确的书面结论；在后续计量过程中如涉及采用估值模型确定公允价值，公司应谨慎

选用相关计算参数。公司不得利用金融工具的重新分类人为调节利润。 

  （四）公司应建立、健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各项损失核销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公司

各项资产的潜在损失做出适当估计，合理计提减值准备，恰当进行会计处理。公司不得利

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为调节各期利润，不得随意变更计提方法和计提比例。 

  三、新会计准则施行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新会计准则的施行是期货行业的一件大事，各公司负责人应给予足够重视，全

力支持，保证按照要求完成工作。 

  （二）各公司应组织认真学习新会计准则，深入理解新旧会计准则、制度之间的差

异，在施行阶段全面贯彻落实新会计准则精神，保证新旧准则、制度体系之间的顺利衔

接，同时还要保证日常工作的完成，高标准满足各项业务及监管要求。 

  （三）各公司应配合新会计准则施行，完善公司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

保证新会计准则的长期有效执行。 

  （四）各公司应积极参加我会在下一阶段组织的新会计准则施行培训工作，提高会计

业务水平。 

  （五）为保证新会计准则的顺利施行，我会成立了新会计准则施行工作领导小组和工

作小组。各公司应加强与施行工作小组的沟通，新会计准则施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应及时

向工作小组反映，工作小组将给予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公司如有对新会计准则施行工作

的建议，请一并向工作小组提出。领导小组成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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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 

  证监会主席助理    姜 洋 

  副组长： 

  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会计部主任  张为国 

  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   黄运成 

  成员： 

  证监会会计部    李树华 

  证监会期货部    鲁东升 

  证监会期货部    程 莘 

  证监会会计部    王美玲 

  期货交易所代表 

  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代表 

  会计师事务所代表 

  联系人：李树华 王美玲 程莘 

  电 话：010-88061346 88061689 88060207 

  传 真：010-8806134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